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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法官、检察官可能无需“一职双考” 

        初任法官、检察官只需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，而无需再通过公务员录用考试。这是昨日开始举行的十届全
国人大常委会第 15次会议再次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新修改稿的规定。 

  去年12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规定：“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
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，采取公开考试、严格考察的办法，择优录取。”而根据法官法、检察官法的
规定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，必须通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。这样，就会形成“一职双考”的情况。 
  在常委会审议时，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：一种意见认为，录用从事审判、检察业务工作的人员，通过
司法考试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实行两次考试。主要理由是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参加司法考试需具有大学本科以
上学历，要求比较高，难度比较大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司法考试和公务员录用考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，前者
是专业资格考试，后者是公务员入门考试；两种考试的内容也不同，公务员入门考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等方
面的内容，这是每一个担任公务员的人员都应具备的能力。而国家司法考试主要是测试法律专业知识。 
 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以上两种意见反复研究后认为，不论是“一考”还是“两考”，都应重在考察报考者是否具
备报考职位的任职要求。从实际情况看，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增加考生负担，以不实行“一职双考”为好。据此，草
案新增一条：“确定初任法官、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，可以面向社会，从通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
员中公开选拔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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